
新北市立新埔國民中學工程營繕小組設置辦法 

                                                   1090206 校內簽呈核可 

壹、 依據：本校校務發展計畫 

貳、 目的： 

     為配合校務發展，提升校園整體規劃，統籌各處室提報需求，積極爭取經費補助，有效 

運用有限建設經費資源，塑造優質教學環境，建立永續校園，特訂定本辦法。 

參、 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運用團隊智慧，集思廣益，共同規劃學校整體發展。 

二、積極爭取經費，改善學校基礎建設，進而提昇教學環境與教學效果。 

     三、落實本校營繕及採購案件公開化、透明化，及經費應用合理化。 

肆、 本小組人數及任期如下：本小組置委員 11 人，由下列委員組織之。 

     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補校主任、幼兒園主任、會計主 

任、教師會代表、家長會代表、事務組長。委員任期 1年，期滿得由校長續聘之。 

     本小組由校長任召集人，總務主任兼執行秘書，事務組為業務承辦單位。 

伍、 委員任期 1年，期滿得由校長續聘之。 

陸、 本小組會議，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由召集人召開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柒、 本小組開會時，應有過半數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數通過始得決議。必要時

並得邀請相關人員或專家列席。 

捌、 本設置辦法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